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新聞稿
十分遊客中心停車場　5月1日起開始收費
【新北市訊】為落實使用者付費，提升車輛流動率，距離十分瀑布公園最近的十分遊客中心停車場，於104年5月1日起開始實施停車收費。預計將可部分紓解因十分瀑布公園開放帶來的停車需求，並且避免停車場內塞車或爭搶車位之情形。
十分瀑布公園去年12月底開放免費入園之後，不論平假日總是湧進大量遊客，十分風景區週邊停車需求驟增，鄰近的十分遊客中心停車場尤為搶手。為了因應頻繁且龐大的停車需求，新北市政府已於104年3月26日將十分遊客中心停車場委託民間廠商經營管理，4月15日至30日試營運，5月1日起正式收費。
[bookmark: _GoBack]十分遊客中心停車場有124個小型車停車格，其中包含3個身障車格、4個電動汽車充電車格、5個女士優先車格。收費方式為每小時40元，進場未滿30分鐘免費，身心障礙者出示本人之身障手冊、行照及駕照3項文件正本可享有每日2小時免費、超過2小時半價的優惠。觀光旅遊局風景區管理科科長簡鴻沂指出，停車場從5月1日開始收費，可以增加停放車輛的流動率，進而紓解部分停車需求，管理廠商也會設置停車管理設備，避免停車場內塞車及爭搶車位等情形。
